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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臺中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 

 期中報告書在地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1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局三樓水情中心 

參、主持人：張召集人稚煇                                  紀錄：賴俊名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討論議題與意見： 

一、 簡俊彥委員 

(一)、 本項水環境空間規劃與「台中市國土計畫」結合，以 369 概念呈現(3

項核心區，6 項策略區及 9 項資源系統)，簡明易懂，印象鮮活，值得

肯定；尤其 9 項資源系統管理的規劃概念，相當具有創意可做為水環

境經營管理的長期指引。 

(二)、 第三張 3.1 節所示六策略區的發展定位及表 3-1 所示的發展構想，似

為「台中市國土計畫」的內容，並非本計畫原創，請加以述明。第三

章其他內容如有引述「台中市國土計畫」，也請述明。 

(三)、 P4-1，台中市水環境改善願景目標(圖 4-1)，有關「水質改善及消除髒

亂」，民眾最有感，建議列為基礎性工作首要目標，而且需在六大策略

區普遍進行，短期即應開始進行。此項工作的價值在於實施地點都可

成為能見度高的亮點，彰顯政府有在作事。表 4-1 的權重評估，請再

酌。 

(四)、 筏仔溪是台中市的櫥窗河，事關台中市的門面觀瞻至為重要，p4-2 有

關筏子溪的定位是否能更宏觀一點。 

二、 林連山委員 

(一)、 全國水環境計畫已執行多年，且以前已執行 5 期，則何以現在才來提

整體籃圖規劃?又未知其他縣市有無類似做法? 

(二)、 由於台中市的水環境計畫已執行 5批次共 17件(表 2-43)相關執行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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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成果最好予以截取，並作為本計畫(將台中市分為 3 大核心，6 大

分區來落實水環境藍圖)須繼續往前推動的例證。尤其可把水質改善的

具體成果及良好的營管作為來佐證政府的用心。 

(三)、 由於台中市的水環境尚包括河川局及其他單位應辦理者，因此，最好

有分工建議表(如第四章所提到的筏子溪、烏溪、旱溪等水環境計畫均

屬三河局權責) 

(四)、 本案以 3 大核心，6 大分區為中心來落實水環境計畫，唯依所研擬的第

6 批次擬辦供作，似未含括雙港海岸核心空間，宜有所交代。 

(五)、 本計畫由 3 大核心，6 大分區為發願點，轉折到各批次的水環境個等工

程，之間對於立體空間的規劃說明似待再強化。 

(六)、 未來個案計畫之執行優先順序仍以原台中市區得綠川、柳川、梅川為

優先看力點，有無合宜? 

三、 廖健堯委員 

(一)、 針對台中市未來發展的各項規劃資料，蒐集得很完整，對台中市整體

水環境的發展藍圖，走位越來越清晰明確，予以肯定。 

(二)、 惟不同尺度的定位，轉換，涵蓋範圍劃分的想法及論述，說明的還不

夠清楚，稍嫌凌亂，建議可再更有廣泛性的梳理及補充說明。 

(三)、 關於中尺度個案的分區空間課題及潛力，除論述說明外，建議要盤點

臚列策略分區的重要水系，並輔以 1~2個關鍵的具體個案來補充說明，

可以更清楚的認識策略分區的策略課題及發展潛力，並據以扣合各分

區藍圖的發展規劃、策略。 

(四)、 個案計畫的選定，評分選址，優先順序的擇定，說明比較簡略，建議

要再更清楚說明扣合藍圖規劃的想法，也要逐步建立扣合藍圖策略目

標的量化指標擇定基準。 

四、 李日興委員 

(一)、 目前正在執行中有 7 件，請說明目前執行情形，可否列出模擬圖或成

果示意圖，如筏子溪水環境成果圖。 



3 

 

(二)、 黑白照片(成果圖或現況圖)，建議更新及目前正在執行中案件納入報

告書。 

五、 許少華委員 

(一)、 水環境以執行多年，應確實地檢視以往的成果優缺點，以策勵未來。

本報告中缺少這一個重要的動作。譬如成本的檢討如工程費，每一批

次各個河段平均每公尺長度的工程費用，本報告中完全不提!若效益相

近，成本較低的設計應於未來優先採用。如水質處理的單位體積成本，

如礫間接觸或水資源回收廠不同處理方式的成本也應提及，讓民眾知

道水質變好是需要代價的!具有環境教育的功能。 

(二)、 民眾參與部分除了規劃設計前的參與以外。可否於完成的河段，現場

採訪當地居民或散步利用的民眾，評估工程前後的回饋。 

(三)、 筏仔溪的水質狀況通常是下游較上游好，此乃因為上游有畜牧及小工

廠，而下游有地下水補注所致，圖 2-17、2-18 中顯示的狀況卻不是如

此。 

(四)、 生命力、生態部分還有許多可改善，ex:綠川等很多河段固床工落差大

處應增設魚道，是否可與當地居民結合。 

(五)、 報告很厚，相關性的可不用提。如登山步道等處與溪流較無直接相關

者，可不要附在本文。 

(六)、 工程師還是對 Nbs 不熟悉，如惠來溪、潮洋溪的河床只有一小條縫是

與底下通透的。 

六、 謝國發委員 

(一)、 本「臺中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報告」，經台中市水利局已於

111年 8月 15日審查完竣，今日會議由三河局在地諮詢小組協助確認，

加強藍圖規劃內容妥適之可行性，並說明本案期中報告書內容及民眾

參與共識成果。也希望水利局能透過這個諮詢小組的平台，更包容參

採 NGO 討論意見，共同謀求台中市水環境豐富多元之發展，翻轉[河川

是台灣最卑微的土地]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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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據悉，水利署「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已針對臺中市水利局所提出的

10 個工程案件核准 5 案，建議應就核准案件進行更詳細之規劃理念說

明，扣合水環境藍圖規劃之指導，並將其他 5 案件之相關內容適當刪

減後列於附錄，並可檢討未獲補助之案件其規劃設計理念是否符合水

環境規劃之核心價值。 

(三)、 由各工程案件現勘照片，民眾及 NGO 參與討論仍嫌不足，與會人員可

能多是地方支持之民代或議員代表，這樣的現勘規劃並無法廣納關心

溪流環境的民眾觀點意見，建議未來確實執行之 5 件工程案，能有更

多面向的聲音、觀點參與論述。 

(四)、 目前對於水環境的參與，是非常快速滾動發展議題，也深受眾多 NGO

的關注參與，於政府執行的各項規劃報告中，都應具有「社會整體提

昇」的核心價值與功能，不論是在三河局所舉行的諮詢會議、或與民

眾 NGO 討論、工作坊、共學營等，所提出的建議，希望水利局能引導

單位後進參與學習；而對於各委員之意見，應有分析彙整採納成水藍

圖規劃之指導原則，並建議應妥善、完整回應，希望在期末報告，能

有更完整的回應。 

(五)、 本計畫把筏子溪定位為「藍綠調節的生態廊道」是正面的規劃，本報

告應再強化於台中市核心區存在生態熱區的環境價值（降低熱島效應、

通風廊道、景觀休憩價值）與豐富生態空間之意義，臺中市可以有不

同於其他縣市的選擇，可以擁有尊重河川、守護生態的核心理念的倡

議高度，才是提昇整體民眾環境意識的素質，才是讓臺中市向上提昇，

可以感受不同於其他縣市對於河川管理的亮點，所謂「臺中市的門戶」

的觀念，仍是以人為思考的觀念，筏子溪並不是為了讓臺中市驕傲而

存在，門戶的說法總會招來使用河川範圍的想法，而可能逐漸影響筏

子溪生態環境；簡委員所說的生態博物館的概念，才是正確的方向。 

(六)、 P.3-13，都會水文育活區-大都心（舊轄市）部分，不僅北屯區有石虎

出現記錄，在南屯、西屯區也都有記錄。各河域水道，是都會區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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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態廊道，不僅是石虎的活動範圍，也是多元生態生活依存的空間，

於整體規劃報告中，應加強論述，提昇河川生命力，才是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水環境建設及水環境規劃報告的核心，也才是作為水岸縫合，

親水環境的核心與指導原則。 

(七)、 報告第七章，民眾參與計畫的內容過於簡略，並無完整之會議記錄，

應將或於會議中之發言記錄彙整，而不是只有與會名單及會議流程表。

附件三，在地諮詢小組審查意見與處理情形，似乎未見 111 年 8 月 3

日工作坊討論之內容，建議仍應於報告中附錄中呈現。 

(八)、 簡報中，河川環境教育要如何辦理，如何鼓勵學校在地參與及結合課

程?由在地力量參與溪流守護，是正確的方向，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等

等水利局所倡議的計畫，應有謀求具體執行內容與成果檢討，並監督

後續執行的連續性及成效。 

(九)、 表 3-1，三大核心區與六大策略中，皆有提到「應加強逕流分攤、出流

管制規劃」，請詳細說明於政策面，土地規劃方面，應有的配套檢討與

執行之方式。 

(十)、 報告中有呈現水質監測數據，但對於水質、廢棄物改善策略未有著墨，

建議與環保局請益改善計畫，並納入報告中。 

(十一)、 表 3-1，花都水圳轉型區內，發展構想包括「垃圾掩埋場檢討活化」，

請說明與本計畫之相關性及具體內容。 

(十二)、 表 3-1，雙港核心區，雙港河海觀光區，區域排水部分，有多處排水

名稱重複。 

七、 張豐年委員 

 與會意見: 

(一)、 水環境之各種議題大皆已點到，但與周邊住戶關係緊密之排水溝卻極

少著墨，如：（1）裡邊有各種管線，卡滿垃圾雜物、致髒亂出現異味。

（2）平常之維護管理不足，如裡邊長滿草木，但僅從覆蓋之柵欄上面

剪除，未能從底下根除，照樣阻水。（3）上游溝寬，但匯入主流之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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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過小，又附加加防逆鈑（自動閘門），致出現水患。（4）建築工地周

邊之水溝被佔用、填塞（就如自己豐原老家如今所碰上者）。上述皆有

可能致周邊出現水患，是有必要一併加以探討、設法改進。 

(二)、 此「台中市水環境改善空間發展藍圖規劃」固然編寫極為不錯，亦已

朝向水利署所正推動之 NBS 理念邁進，但由於凡事錯綜複雜，非此上

位之指導原則能完全涵蓋。為免日後功虧一簣，且讓轉型能順暢，是

有必要回頭探討過去之失敗案例，並引以為殷鑑。 

(三)、 針對整大原則，諮詢委員應心裡有數。但就個案而言，實際之瞭解不

免有限。在此之下，光看書面資料不免被誤導，甚或做出錯誤之判斷。

縱使有意深究，但因案例常極多，亦無足夠之時間。在此之下，看能

否讓委員有機會先實際現勘一下。 

(四)、 針對海綿城市、LID 之作法，如引入草溝、雨水花園、透水鋪面等等，

固然先進，但不僅耗費巨大，且能否因地制宜、真正持久、合乎經濟

效益等等都有待進一步探究，建議：儘量順應自然，不要全面引進，

先找些地方試辦即可，考量在於： 

 遠離溪邊且排水不佳處或可考慮，但若緊靠溪邊，雨水通常自會流入

河道內，應沒必要。 

 若施作於河灘地，豪大雨出現洪流後泥沙易淤積於表面，不免減低日

後之下滲量，且易遭沖擊而損毀。 

 若施作於護岸之人行步道，透水磚間之縫隙日後很容易被泥沙或草根

堵塞，如一些停車場出現者，而致雨水難以下滲；甚或遭周邊之樹根

穿進，致效果大打折。反之，有時因透水磚間出現之界面效應超大、

而致雨水掏空底下，甚從護堤之縫隙流出，而出現塌陷，需重複補強，

西屯區大容溝之上游段就多次出現此情形。 

(五)、 質疑「護岸改善為多孔隙，並擬在其上、甚基腳刻意綠美化」之通見

作法，務請考量如下：河川本有自動回復自然之機制，而水泥護岸，

特別是漿砌，日後在其縫隙自動長上草木乃極為常見，此就如岩盤之

裂縫遲早自會長上草木，建議：除非危及河防安全，否則不要例行性

地加以盡除，應可選擇性地加以保留，特別是本土原生種者，無由一

再倚賴耗費鉅資但成效卻極為有限之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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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針對梅川一、二期，質疑、建議如下： 

 有提到堤址修復，是施工中只要看到有問題，即予修復？抑或出問題

後再予修復？若在遭沖擊面，該修復法真能有效撐住？ 

 系列固床工雖能減低流速，但不免反抬高水位，若碰上 25 年一遇之洪

水，該些設施真能擋住？難不會反因流速變慢而出現溢淹？ 

 大連路之下游：排水孔普見過小，內水有辦法匯入？周邊難不會因而

積水？在護岸欄杆靠水側擺置草花，總需澆水，維護管理不會困難？ 

 建議：（1）無由一再倚賴耗費鉅資但成效極為有限之工事。（2）除非

危及河防安全，否則不要例行性地將自長之草木加以盡除，應可選擇

性地加以保留，特別是本土原生種者。 

(七)、 針對筏子溪，建議儘量保留自然，不要過度人工化： 

 整筏子溪生態環境最差段無疑為長年付出經費最大之迎賓河段，是有

必要帶頭設法改善過來。 

 有必要提醒台中農田水利處如下：上游段在每年之枯水季極易出現斷

流魚死，但只要居最上三圳（番仔、八張犁、草湳）之閘門操控者相

互間能好好聯繫，適時調控，如上游者夜間撥出幾小時水與下游者，

不要老是先搶先贏，問題應即可解。 

 有必要改善植栽之栽種及養護：（1）近年永安橋至車路巷橋段之人行

道雖額外栽種不少草木，但成效卻不佳，如栽種過於細長但根球過小

之樹，最後不少因而枯死。（2）護堤上自長之草木是有必要選擇性地

加以保留，養護時不應例行性地加以盡除。 

 中央及地方各單位間有必要做好聯繫，特別是：三河局、中市水利局、

中水局石岡壩管理中心、台中農田水利處、中市環保局。 

 針對期中報告書所載之內容： 

(一)、 P2-7 表 2-2 「臺中市中央管河川綜整表」內之各河川「年逕流量」以

(立方公尺)為單位，看似嚴重低估，應有必要改正過來。 

(二)、 針對大安溪流域之各種問題，P2-11 雖大皆已點到，但后里圳農用水長

年不足及該溪后里圳至中山高橋段易出現斷流魚死之窘境卻未點到，

顯然士林壩（主由台電負責）排放之生態基流量及農灌水量遠為不足，

有必要一併提醒注意。 

(三)、 P2-21，市區內之污水下水道若一旦全面完成，早先排往各川或大排之

水皆改排至污水處理廠，慎防因而出現斷流，讓既存之少數魚類更難

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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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P2-28、41，臺中市截至民國 108 年 7 月營運中或建設中水資源回收中

心計有 11 處，尚在規劃中者還有 7 處，問題在於： 

 如此耗費鉅資，是否能真正發揮該有之功能？是有必要把營運之成果

標示出，並設法改進。 

 P2-38 謂臺中市刻正辦理福田再生水示範案(5.8 萬噸/日)供應給臺中

港工業區、水湳再生水(1 萬噸/日)供應給中科臺中園區，因此未來水

資源中心完成後，整體自來水系統可增加 14 萬噸/日(相當於 24 萬人

民生用水)之調配彈性，可大幅降低臺中市缺水風險，質疑如下：（1）

福田再生水廠成立多年，何以迄無真正之成果，與當初之承諾大相徑

庭？（2）多年前林佳龍任市長時，就曾公開表示每日可增供 26 萬噸，

何以如今反降低？ 

(五)、 P2-33→36 針對湧泉，其實因過度經建開發，大部分之水量已遽減、甚

或消失，剩餘功能有限。而謂南屯區的「寶山洗衣窟」，在九二一地震

石岡壩震毀後成為石岡、豐原等區民眾的洗衣場，但石岡、豐原距此

有ㄧ大段距離，有必要釐清該地民眾真有可能來此洗衣？ 

(六)、 P2-36、37，針對現有水庫之容量，表 2-25「臺中市現有水庫與壩堰概

況綜整表」所載之目前有效容量與實際觀察所見出現嚴重之落差，特

別是馬鞍壩（每年重複疏浚，但因浚起之砂石主堆積於左岸，一遇豪

大雨又回歸庫區內）及石岡壩。以石岡壩而言，因九二一地震後壩體

遭車籠埔斷層抬升 10 米，導致坡降變緩、嚴重淤積、石城劉家伙房多

次出現嚴重之溢淹。另德基壩原規劃之庫容為二億立方公尺，如今淤

積至少 20％、甚 30％，謂還有一億八千多萬立方公尺，難非高估？ 

(七)、 針對防洪設施，P2-38 表 2-26「臺中地區現有河川防洪設施綜整表」

僅列出各流域之工程設施數量，卻未檢討何以不僅問題未解，且反常

變本加厲，此並無實質意義。 

(八)、 P2-38→40 針對滯洪池，表 2-27 臺中市政府轄管滯洪池總共列出 82

處，但成效值得懷疑，如容積最大之秋紅谷並未能真正發揮功效，另

中科后里園區與台中園區之滯洪池雖有多處，但僅能自保，未料周邊

反出現水患，而需在相關之水道另行規劃滯洪設施（如后里乾溪）或

截流分洪設施（大雅、西屯之林厝排水）。另就太平區而言，坪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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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坪林排水慈光七村雖先後施設滯洪池，但人口密集之中山路卻

照樣出現水患。在此困境下，建議及早引進日本霞堤（開口堤）之作

法，讓河道周邊之農地能自利利他地就近發揮滯洪功能，幫當地及下

游人口相對密集處解危。大里溪下游諸大排，就有必要引進此作法。 

(九)、 P2-49 圖 2-18「臺中市原市轄水質環境特質示意圖」與實際之觀察有

極大之落差，如：筏子溪上游段因工業及養殖廢水之長年流入，致常

出現魚死，謂水質未（稍受）污染，讓人難以接受。另梅溪上游段遭

嚴重污染，但緊接著中下游段卻謂水質未（稍受）污染，同令人難以

接受，有必要進一步深究。 

(十)、 P2-77，內載：烏石坑溪於民國 109 年 2 月份完工的緩坡式固床工程，

有「小土耳其棉堡」之美稱，主要為防止上游防砂壩基礎嚴重掏空，

以就地取材方式進行工程設計，達到溪床緩坡化效果。事實上此將原

攔砂壩改建為緩坡式固床工之作法僅能治標，無法治本，問題出在：

九二一地震後該溪上游出現嚴重之崩塌，但林務局卻於其上施設無數

之攔砂壩、固床工，致居最下之該攔砂壩出現嚴重之上淤下淘，終至

自掏不保。如今雖改為緩坡式，但亦僅能治此溪最下游段之標，上游

之淤積照樣無解。要能改變此窘境，是該從下往上漸進拆除該些攔砂

壩或固床工，讓河相、坡降回復自然。 

(十一)、 有關水文化環境-水文化資產 P2-76 表 2-38「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

局提報之文化資產設施背景調查表」，虎眼一圳位於大甲溪外埔段之

右岸，而歸類於大安溪應是有誤，有必要改正過來！ 

(十二)、 P2-94→98 表 2-43「臺中市政府水環境改善計畫已核定計畫表」內，

針對柳川、綠川二、三期之治理，以砌石墩厚兩岸不免減低通洪斷

面。此在各橋底樑幾皆過低之窘境下，難不需未雨綢繆地釐清水患

之機率？雖謂已加深河深，但真能做到？就以綠川之信義街信義福

德伺而言，在 109 年 5 月 20 日之午間一陣驟雨，水位即高至路面，

萬一雨更大，難不會出現溢淹？有必要將合作橋之不得不改建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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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鑑！ 

八、 林文隆委員 

(一)、 執行團隊蒐集非常多的資料，非常值得肯定。 

(二)、 個人只針對保育物種部分提出小小意見，台灣保育類非常多，如果按

照物種盤點的方式，那再多的策略也研擬不完，我建議應該是以生態

系統來規劃，例如：大甲溪河岸高灘地(中游以下)是許多保育類會利

用的環境，包括石虎、環頸雉、短耳鴞、草鴞、黑翅鳶等。又如大甲

溪中游深瀨、深潭多，是爬岩鰍、台灣鮰所需要的環境，也是黃魚鴞

覓食的環境。站在規劃的立場，可以朝向哪個生態系統會有哪些動物

利用，而不是列出個別物種，這對河川局在規劃相關水利時會比較有

幫助(強調哪類的生態系統重要性，而非哪一個物種是保育類)。 

(三)、 承上，就河川的部分，我建議包括：(1)河川高灘地生態，(2)溪流生

態-純水域，(3)溪流生態-濱溪森林(行水區 100 公尺以內森林)等幾個

大系統來含括相關的保育類，離溪流太遠、或純森林性的物種就不用

列入，以免造成誤解。 

(四)、 建議加強辦理公民參與之形式，除工作坊、訪談等，並請廣邀生態環

境 NGO 、歷史人文單位等。 

九、 經濟部水利署河海組 

(一)、 水規所在今年 8/17 辦理中區訪談作業，其中有建議事項如下，再請納

入參酌： 

1. 有關藍圖規劃參考手冊的評估指標實際運用情形，建請補充於期末報

告，並善用評估指標之順序作為案件執行之參考。 

2. 善用基礎資料盤點，訂定各區短、中、長期目標以建構願景目標。 

3. 今年度經核定第六批次提案案件，請臺中市政府加強與藍圖規劃之關

聯，與整體願景相扣合，並經公民參與溝通、確認相關推動內容。 

4. 後續維護管理計畫請詳實擬訂及辦理，得於民眾參與時導入認養機制，

藉由在地社團或民眾等主動認養維護，以維永續之水環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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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次訪談作業與會人員及覆核建議請臺中市政府參採辦理，納入期末

報告。 

(二)、 後續也請河川局協助檢視共學營各委員評圖意見參採情形。 

(三)、 經本署今年 8/26 擴署會議指示，空間發展藍圖規劃的成果，除了規劃

新的工程、景觀、環境生態保育措施外，其他包含法規配合及後續維

護管理等相關規劃亦應納入。 

十、 本局工務課 

(一)、 報告內容所蒐集資料相當齊全，建議再參考特生中心的國土綠網與 NBS

資料庫。 

(二)、 計畫的提報不應侷限於水利單位，所關注的水環境也可盤點相關局處

(建設局、觀光局) 所提計畫來進行整合(也可放大效益)，除了以水環

境為基石，也可融合人文、休憩、水利文化等元素，以利多元效益。 

十一、 本局  劉副局長敏梧 

(一)、 前瞻計畫水環境已有執行完成的案件，後續才有水環境藍圖規劃，而

先前計畫與目前藍圖規劃可能並無明顯密切結合，應檢討過去完成的

案件其成效評估，以及該如何串聯與搭配 6 大策略區的發展藍圖，對

於未來的策進將有所幫助。另外建議有跨域合作的例如生態、景觀等，

相關計畫的蒐整能夠更為完善。 

(二)、 本案須結合公私協力並落實名眾參與，希望河流發展應與關注 NGO 團

體結合，不僅是透過維護管理方式，更應採參與式的藍圖規劃，例如

旱溪排水、筏仔溪或其他亮點發展區位，並建議市府建立長期經營的

溝通平台。 

十二、 本局  張局長稚煇 

(一)、 P4-14 頁，如原鄉區、河口區等，其內容稍為薄弱，建議再加強分區的

論述。 

(二)、 P5-10 的 5.2 節個案計畫之執行優先順序，盤點了 8 處但未包含部分第

六批次核定的案件，如葫蘆墩、柳川、惠來溪等，請補充論述。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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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來提報的案件(假設第七批次)等，如筏子溪、旱溪等，需先行

說明以作為未來提報的依據。 

(三)、 P6-6 的 6.4 亮點提案基本設計，僅有 3 件如大智排水、食水嵙溪和梅

川，其他的第六批次案件是否要納入亮點提案，建議評估檢討。 

(四)、 表 6-5 為梅川水環境經費分析，第六批次審查有相關意見請參考，建

議將第六批次相關案件的審查及考核意見納入檢討及論述。 

(五)、 民眾參與部分稍微薄弱，預計後續依據六個分區辦理六場次的工作坊，

一個分區一個場次，其效果如何?能否達到一定的共識?一個區域或一

個課題建議民眾參與場次起碼兩次以上，比較能讓不同意見的聲音一

起加入溝通。 

(六)、 旱溪於潭子區的自行車道與車道相互爭道，其競合問題造成使用上較

不近人意，建議能否透過水環境藍圖規劃結合綠空廊道，兩者休憩系

統相互串連，且提昇旱溪周邊水環境遊憩品質。 

結論： 

一、 本次期中報告書經在地諮詢小組審查原則認可，請依各委員與單位意見

納入檢討修正。 

二、 第六批次已核定的案件，請納入報告書中說明，且未來預計提報水環境

案件也請納入論述。 

三、 相關個案討論，請讓關注團體或知會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就關心課題可

先行共同參與討論。 

四、 委員的意見盡量多檢討和參採，先前共學營、審查意見並未完整回應，

建議加強說明檢討結果。 

五、 民眾參與要多採納各方意見和多元溝通，建議強化辦理。 

六、 過去水環境計畫成果請納入本次報告檢視與探討，作為後續精進的依據

和參考。 

柒、散會：上午 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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